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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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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商并上报启动或解除
重污染天气预警建议
市气象局
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
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
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总指挥
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
市直各部门、各旗县区、赤峰高新区管委会、企事业单位启动或终止应急响应
应急终止
调查、评估、预案修订
接到生态环境部、区域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、自治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发布的预警指令
批准启动Ⅰ级
预警和响应
批准启动Ⅲ、Ⅱ级
预警和响应
以市政府（市应急指挥部）名义发布启动或终止预警和响应
督导检查应急减排工作落实情况
组织各相关单位、旗县区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进行分析、总结；持续修订应急预案
组织重污染天气研判、会商
市生态环境局

